淄博高新区第四小学学生意外伤害事故防控措施
为了预防和减少校内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保障学生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制定本预案。

一、意外伤害事故处理领导小组

组长：张亮   

副组长：李倩  房辉

组员：王刚  赵鹏  王丛丛 刘钰  任成喜  各班主任和当事教师

二、事故处理流程

（一）报告

学生在校内发生意外伤害事件时，现场当事老师要及时根据伤势情况决定是否由医务室先行处理或直接送医院抢救；不需送医院，当事教师通知班主任；需送医院，当事教师报告班主任、学校领导。班主任及时通知家长，告知该学生目前所受到的伤害及拟进行的处理措施。

事故发生——小伤（送医务室简单处理）——报班主任

严重伤害（简单处理）——立即送医院、班主任通知家长

特别严重——拨打120急救，班主任通知家长 

（1）出现严重伤害情况不要随意搬动伤病员，现场等待120急救。

（2）出现呼吸、心脏骤停（如急性心肌梗塞、严重创伤、电击伤、挤压伤、踩踏伤、中毒等）及时实行心肺复苏。

（3）出现气道梗塞，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学生吐出异物。

（4）存在伤口较大、流血严重的情况要采取必要的止血措施，进行简单的包扎，特殊伤口不冲洗、不复位、不乱用药。

（二）送医

如需送至医院进行急诊救治时，在家长未赶到前，由班主任、当事老师陪同至附近医院就诊治疗（一般送至第七人民医院急诊部、田氏骨科医院或家长要求指定医院）

1.随从老师：（1）当事老师（2）班主任（班主任外出，由教务处协调安排人员）（3）视伤情出当天值班领导1人。

2.课务：随从老师课务直接报教务处，由教务处安排课务及班主任外出后的代班老师事项。

3.送医医院：附近医院急诊部，如要送上一级医院，随从老师电话通知学校主要领导。

4.治疗费用：若家长（监护人）赶到医院，由学生家长（监护人）支付，用于急诊。随后的医疗费用，由意外伤害学生的监护人支取。有纠纷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由班主任、学校和有关方（发生意外事故学生家长、第三方家长）逐级协商。

（三）善后

1.班主任和当事教师当天（最短时间）了解事故原因，做好证据收集工作。由于学生本人是未成年人，因此调查时要有班主任或其他证人在场并且签名；调查记录内容要实事求是，不诱导。证据收集完毕以后，及时向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事情原委，通知双方家长，简要告知初次诊断结果，（以便善后处理），配合双方做好协调处理工作。

2.当天或次日，学校安排任课老师、班主任等相关当事教师进行探视或家访。探视或家访内容：（1）慰问。（2）告知家长做好就医发票的保存。（3）与家长合法、合理、有情沟通。

三、事故处理方式

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有三种途径：协商、调解、诉讼。

1.协商。班主任一般是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协调的主要人。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可以通过班主任、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让当事人（包括受伤害学生及事故相关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进行协商解决，形成各方最认同的解决方法，加以处理。处理过程中，学校或班主任对每一次协商做好记录并进行留存。

2.调解。班主任引导双方当事人（包括受伤害学生及事故相关学生）家长或监护人通过协商解决。

3.诉讼。协商、调解均不能解决，或不愿协商、调解，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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